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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事务条例》释义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1-24 期数：507 阅读：304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依法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所获收益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应当纳入

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用于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社会公益事业。 

 
 
 

□ 帅峰  李建 
 
 
      [释义]  这是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依法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等以及所获收益的原则规

定。 

 
      举办以自养为目的的公益事业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其目的在于使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通过

这些活动实现“自养”，更好地坚持我国各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的原

则，实践其宗旨，开展各项活动。 

      国家一贯鼓励和支持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兴办以自养为目的的公益事业和企业。在20
世纪8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重点寺观要积极兴办

一些生产、服务和其它社会公益事业。寺观兴办的生产、服务和公益事业属于集体性质，扶持和

帮助寺观兴办这种事业，完全符合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政府有关部门要像对待其它

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一样，在发展方向和生产计划上给以必要的指导，在设备、物资和技术上给予

可能的帮助，在税收上给予适当的照顾。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

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办好以自养为目的的生产、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 

      本条未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兴办企业等作“以自养为目的”的限定。因为按照国家对

非营利性组织的相关规定，非营利性组织所办企业的税后利润必须用于该组织的发展，这即是我

们所说的“以自养为目的”。 

      关于举办公益事业的类型，主要是指非营利的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

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以及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作为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来说，要兴办公益事业及企业等，应当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

如属长期性质并设有机构的，都必须依法到有关部门办理各项审批注册手续。同时还需要注意，

无论兴办何种公益事业及企业，都不得利用该机构传播宗教。 

 
      收益管理及用途 



 
      按照国际上比较一致的观点，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是否营利，而在于

营利所得如何分配。第一，非营利组织的资产及其所得，任何成员不得私分，不得分红；第二，

非营利组织注销后，剩余财产应移交给同类非营利组织，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民政部、国

家工商局在1995年下发的《关于社会团体开展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中作了明确规定：社团

可以投资设立企业法人，也可以设立非法人的经营机构，但不得以社团自身的名义进行经营活

动。同时，这些经济实体必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照章纳税，其所得的税后利润按规

定返还给所从属的社团。该社团必须将其全部用于与宗旨相符的事业，社团成员不得私分。本条

正是按照这一原则作了上述限制性的规定。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举办的公益事业及其他企、事业的收益，属于该宗教团体、宗

教活动场所所有的财产，除维持自身正常运转外，其税后利润应该全部返还给所属宗教团体、宗

教活动场所，并且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纳入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所依法设置的会计账簿，统一进行登记、核算，统筹管理使用， 

      本条的规定也体现了社会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特征。宗教团体、宗教活动

场所作为非营利社会组织的重要一点就是一切合法收入均不得在成员中进行分配，而只能用于同

宗教团体章程、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活动及社会公益事业。如此规定，也使宗教团体、宗教

活动场所保持了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固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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